
证券代码：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21-038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海王生物：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海王集团：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海王易点药：深圳市海王易点药医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枣庄德信：德信专业药房连锁（枣庄）有限公司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与控股股东之关联方 

本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海王集团、关联方海王易点药同为医药类企业，各

自业务类型不同。本公司是一家集医药研发、医药制造、医药商业流通的综合性

医药企业；在医药流通领域公司具有较为完善的业务网络及丰富的医药自产和代

理品种。本公司控股股东海王集团为一家大型集团化医药企业。关联方海王易点

药（曾用名：深圳市海王星辰医药有限公司）为国内规模最大的连锁药店之一。 

结合目前实际情况，本公司与海王集团、海王易点药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公

正的原则，考虑到海王集团、海王易点药和本公司各自的发展趋势，公司预计

2021 年度与海王集团、海王易点药发生的累计关联交易最高交易额为人民币 35

亿元。其中预计 2021 年度与海王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最高交易额为人民币 30

亿元（含向海王集团租用办公场地的租金以及支付的物业管理费 0.15 亿元），

预计 2021 年度与海王易点药发生的关联交易最高交易额为人民币 5 亿元。 

海王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截止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1,216,445,128 股，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4.22%；海王易点药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思民先生实际

控制的企业。海王集团及海王易点药均为本公司关联方。 

（2）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关联方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其中聘任史晓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因史晓明先生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德信专业药房连锁（枣庄）有限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0.1.6 条规定，枣庄德信为公司关

联方。由于史晓明先生已在 2020 年 4 月辞去德信专业药房连锁（枣庄）有限公

司董事职务，故 2021 年度 1-4 月份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仍然构成关联交易。结

合目前实际情况，本公司与枣庄德信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枣庄德信发生的关联交易最高交易额为人民币 3 亿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与海王集团、海王易点药的交易类别为： 

1、本公司采购海王集团自产或销售的产品； 

2、本公司向海王集团、海王易点药销售本公司自产或销售的产品； 

3、本公司向枣庄德信销售自产或销售的产品； 

4、本公司向海王集团及其子公司租用办公场地以及支付物业管理费。 

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最高交易金额及合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 联

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定 价

依据 

预计 2021 年最高交

易金额 

2021 年 1-3 月发生

的金额 

2020 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方采

购产品及销

售商品 

海 王

集团 

采购商品

及销售商

品 

市 场

价 

300,000 38,632.88  135,134.13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 

海 王

易 点

药 

销售商品 
市 场

价 
50,000 1,026.04 5,557.95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 

枣 庄

德信 
销售商品 

市 场

价 
30,000 4,984.31  3,249.02 

向关联方租

赁房屋及支

付物业管理

费 

海 王

集团 
房屋租赁 

市 场

价 
1,500 127.10 530.86  

（三）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

联

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2020 年发生

金额 

已 审 批 的

2020 年度预

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约占同类业

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

方采购

产品及

销售商

品 

海

王

集

团 

采购

商品

及销

售商

品 

135,134.13 220,000 3.38% 38.58% 

2020 年 4 月 28 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关

于 2020 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 

向关联

方销售

商品 

海

王

易

点

药 

销售

商品 
5,557.95 50,000 0.14% 88.88% 

2020 年 4 月 28 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关

于 2020 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交

易预计的公告》 

向关联

方销售

商品 

枣

庄

德

信 

销售

商品 
3,249.02 15,000 0.08% 78.34% 

2020 年 4 月 28 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关

于 2020 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交

易预计的公告》 

向关联

方租赁

房屋及

支付物

业管理

费 

海

王

集

团 

房屋

租赁 
530.86 974.67 --- 45.53%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第八届董事局第九

次会议决议公告》 

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差异的说明 

（一）与海王集团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与预计存在差异的原因： 

（1）向关联方采购：该部分金额主要来自公司子公司自海王集团下属子公司深圳

市全药网药业有限公司采购药品，深圳市全药网药业有限公司目前为部分省市药品

集团采购组织之一，本公司子公司根据下游客户（医院）选择从其采购药品，完全

依据市场规则，故采购量存在不确定性。 

（2）向关联方销售：公司与关联方海王集团的交易采用市场化方式进行，医药行

业竞争激励，导致公司向海王集团销售产品金额低于预期。 

（3）向关联方房屋租赁：由于深圳市海王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已于 2020年 6 月

进行了股权转让不再是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导致 2020年实际发生的金额低

于预期。 

  （二）与海王易点药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与预计存在差异的原因： 

公司与海王易点药的交易采用市场化方式进行，目前医药行业竞争激励。鉴于目前

公司业务网络的进一步健全，公司代理和自产品种进一步优化，预计与海王易点药

关联交易金额会继续变化。 

（三）与枣庄德信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与预计存在差异的原因： 

公司与枣庄德信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15,000 万元为 2020 年度的预计数，由于史晓

明先生已在 2020年 4 月辞去德信专业药房连锁（枣庄）有限公司董事职务，公司

外部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定公司与枣庄德信 2020年 1

月-2020 年 4 月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我们审查后认为：公司与海王集团、海王易点药、及庄德信的关联交易本着互惠互

利、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合作方式明确，因行业竞争激烈，公司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情况存在差异，考虑到市场影响等不确定因素，我们认为上述差异原因可以接

受。本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海王集团的基本情况 

1、基础信息 

名称：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14061U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51.62 万元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三路 1 号海王银河科技大厦 27 层 

法定代表人：张思民 

经营范围：生生产销售康复仪器、医疗器械、电子产品、保健品和精细化工

业品、副食品、纺织品、工艺品、日用百货；产品 100%外销。从事经营范围内

产品的研究开发业务；海王银河科技大厦物业租赁业务。海王大厦自有房产（租

赁面积：4652.67 平方）租赁业务。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管理服务、信息

咨询。 

2、海王集团股东及持股比例 

深圳海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海王集团 59.68%的股权，为海王集团第一

大股东；（香港）恒建企业有限公司持有海王集团 20.32%的股权，为海王集团

第二大股东；深圳市海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海王集团 20.00%的股权，为海

王集团第三大股东。张思民先生持有深圳海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0%股权，持

有（香港）恒建企业有限公司 15%的股权，持有深圳市海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张思民先生为海王集团实际控制人。 

3、海王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海王集团 2018 年、2019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451 亿元、539 亿元。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海王集团的资产总额约为 586 亿元，净资产约为 131 亿

元，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约为 5.9 亿元。 

4、关联关系说明 



海王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截止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1,216,445,128 股，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4.2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

订）》的规定，海王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5、经查询，海王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履约能力分析 

海王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是一家大型集团化医药企业，拥有雄厚的实力，

考虑到双方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公司认为其具备履约的条件和能

力。 

（二）关联方海王易点药的基本情况 

1、基础信息 

名称：深圳市海王易点药医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352405U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845.2711 万元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中心路兰香一街 2 号海王星辰大厦 22 层 B 

法定代表人：张英男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营销策划；计

算机网络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化妆品的销售；

滋补保健类中药材、食品添加剂、消毒产品、文具用品、健身器材、五金交电、

通讯设备、初级农产品的销售。（以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中药饮片、

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的批

发；保健食品批发；乳制品批发；医疗器械批发；酒类批发；预包装食品销售（含

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

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

的批发；验光配镜;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服务； 中医馆经营；中医诊所经

营；中西医结合诊所经营。  

2、海王易点药股东及持股比例 

深圳市海王星辰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海王易点药 97%的股权，张思民先生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o76e7a0f540277ef0a21cff26ba2b4d1.html


通过持有深圳市海王星辰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之股东 CHINA NEPSTAR CHAIN 

DRUGSTORE LTD 100%的股权，实际控制海王易点药；深圳市睿达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持有海王易点药 3%的股权；张思民先生为海王易点药实际控制人。 

3、海王易点药主要财务数据 

海王易点药 2018 年、2019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53 亿元、69 亿元。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海王易点药的资产总额约为 28 亿元，2019 年度实现的

净利润约为 1.0 亿元。 

4、关联关系说明 

海王易点药的实际控制人为张思民先生，与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规定，海王易

点药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5、经查询，海王易点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履约能力分析 

海王易点药是集中西医药和健康产品营销于一体的大型零售连锁企业，也是

目前国内最大的医药零售连锁企业之一，资金实力雄厚强，公司认为其具备履约

的条件和能力。 

（三）关联方德信药房的基本情况 

1、基础信息 

名称：德信专业药房连锁（枣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0699687861E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住所：山东省枣庄高新区张范街道光明大道 X2999 号院内 601、602、603

室 

法定代表人：郑浩 

经营范围：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销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零售预包装食

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代企

业营销策划、技术咨询服务；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化妆品、美容美发用品、化



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洗涤用品、卫生纸、医用脱脂棉、

医用脱脂纱布、医用无菌纱布、家用血糖仪、血糖试纸条、妊娠诊断试纸（早孕

检测试纸）、避孕套、避孕帽、体温计、血压计、磁疗器具、轮椅、玩具、儿童

用车、厨具、工艺品（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文具、

办公用品、挂件饰品、服装、医疗器械（凭许可证经营）、保健食品、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凭许可证经营）、消毒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销售；房屋租赁、医疗器械租赁（以上不含融资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枣庄德信股东及持股比例 

山东麦德信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 65%股权，自然人刘常富持有其 35%股权。 

3、枣庄德信主要财务数据 

枣庄德信 2018 年、2019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10,907.27 万元、16,267.03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枣庄德信的资产总额约为 8,059.16 万元， 2020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约为 375.08 万元。 

4、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其中聘任史晓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因史晓明先生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德信专业药房连锁（枣庄）有限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0.1.6 条规定，枣庄德信为公司关

联方。由于史晓明先生已在 2020 年 4 月辞去德信专业药房连锁（枣庄）有限公

司董事职务，故 2021 年度 1-4 月份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仍然构成关联交易。 

5、经查询，枣庄德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履约能力分析 

枣庄德信为零售药店，公司为其供货商。公司对零售药店供货有明确的账期

要求，账期短于医院客户。公司将会严格按照规定对其账期进行管理，保障公司

回款安全。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原因及协议签署情况 

1、关联交易主要原因和业务模式 



（1）与海王集团关联交易的主要原因和业务模式 

海王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是一家大型集团化医药企业。结合实际情况，

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公司与海王集团确定 2021 年双方的日常

经营业务需求，主要业务模式为： 

1、本公司采购海王集团自产或销售的产品。 

2、本公司向海王集团销售本公司自产或销售的产品。 

3、本公司向海王集团及其子公司租用办公场地以及支付物业管理费。 

上述业务公司将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预计 2021 年度与海王集团日常关联交易最高交易金额及业务模式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依据 预计 2021 年最高交易金额 

向关联方-海王集团采购产品及

销售商品 
海王集团 

采购商品及销

售商品 
市场价 300,000 

向关联方-海王集团租赁房屋及

支付物业管理费 
海王集团 房屋租赁 市场价 1,500 

（2）与海王易点药关联交易的主要原因和业务模式 

海王易点药在国内拥有数千家连锁药店，为国内最大的医药连锁药店之一。

本公司拥有较全的业务网络和丰富的自产或代理品种。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向

海王易点药连锁店销售自产或代理产品。 

上述业务公司将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预计 2021 年与海王易点药日常关联交易最高交易金额及业务模式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依据 预计 2021 年最高交易金额 

向关联方-海王易点药销售产品 
海王易点

药 
销售商品 市场价 50,000 

（3）与枣庄德信关联交易的主要原因和业务模式 

枣庄德信为零售连锁药店，位于山东省。公司子公司在山东省有比较健全的

网络布局和比较齐全的销售品种种类，在山东地区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因业务

发展需要，公司为枣庄德信的供货方之一，向枣庄德信销售自产或代理品种。 



上述业务公司将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预计 2021 年与枣庄德信日常关联交易最高交易金额及业务模式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依据 预计 2021 年最高交易金额 

向关联方-枣庄德信销售产品 枣庄德信 销售商品 市场价 30,000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在本次审议的预计关联交易金额范围内和预计关

联交易的时间内，签署具体的业务或交易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1、与海王集团、海王易点药及枣庄德信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公司与海王集团、海王易点药、枣庄德信的关联交易为公司采购其产品，向

其销售产品以及向其租赁房屋。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

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定价原则，交易双方协商定价。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是一家集医药研发、医药制造、医药商业流通为一体的综合性医药企

业；在医药流通领域公司具有完善的业务网络及自产品种和医药代理医药产品。

海王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是一家大型集团化医药企业。海王易点药为国内最

大的连锁药店之一。枣庄德信为山东省一家零售连锁药店。因业务发展需要，各

方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确定 2021 年日常经营业务需求。 

本次预计关联交易各方合作方式、各自业务明确，该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

本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本公司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在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前，已将《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报送给独立董事审议，独立董事对关联方基本情况、履约能力、 关



联交易内容、定价原则等进行了核查，同意海王生物将《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审核，并对关联方基本情况、履约能力、关联交易内容进

行了审阅，认为：鉴于公司与海王集团的日常关联为业务发展需要，交易本着互

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定

价原则；公司与海王易点药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依托海王易点药在中国

医药零售连锁业的终端网络资源优势，提高公司销售规模，增加公司收入，且本

着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公司与枣庄德信的日常关联交易，向枣

庄德信销售公司自产或代理品种，交易公平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公司董事局会议审议本议案的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将《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